
 

       

 

   
  

   
  

 
 

 
 

 

  

  

    

   

  

 

 
 

 
 

 
 

 

 
 

  

 

 
 

 
 

審核 2017-18年度
開支預算  

答覆編號

THB(T)043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2313)

總目： (60) 路政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基本工程

管制人員： 路政署署長  (鍾錦華 )

局長：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問題：

綱領 (1)指出路政署在 2017/18年度內，會「繼續密切監察港珠澳大橋在
內地水域的主橋工程的施工進度」。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港珠澳大橋的最新進度、有多少項工程延誤、原因及完成日期為何；  

(b)以上延誤項目所牽涉額外開支和人手編制；  

(c)工程中發生多宗工業意外，署方現時是否有任何具體措施改善工程安全
問題，減少事故發生；如有，當中涉及的開支為何？

提問人：譚文豪議員  (議員問題編號：  1)

答覆： 

(a)
位於內地水域的大橋主橋島隧工程現時仍在繼續推進，其關鍵工序部分包

括沉放  33 個隧道管節及最終接頭。截至  2017 年 3 月 7 日，已經完成了全
部 33 個管節的沉放。由於工程地處複雜的海洋環境，技術難度大，需要配
合風速及水流情況，工程會面對不穩定天氣影響的挑戰，亦要克服施工海

域基糟淤泥積聚的問題。另一方面，大橋主橋橋樑段於  2016年 9月底貫通，
現正進行橋面鋪裝工程。鑑於橋面鋪裝的工程規模龐大及技術要求高，其

進度亦會受到不穩定天氣的影響。此外，大橋主橋工程還需進行包括公用

系統設施安裝與運作測試的交通工程。

香港段工程方面，香港口岸填海工程已於  2016 年年底大致完成，現時繼續
進行鋪築餘下海堤護面石塊及移走餘下預壓荷載的工作。香港口岸上蓋設

施的  9 份工程合約正進行得如火如荼：旅檢大樓現正進行上部結構工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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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預製組件的安裝工程；地面的基礎設施現正進行橋面預製組件的安裝

工程；至於車輛通關廣場、輔助建築物及相關設施，亦正在建造中。香港

接線高架橋段的海上及陸上鑽孔灌注樁、墩台、墩身及橋面預製件已經全

部完成。陸上橋面已經完成貫通，現正進行後拉預應力施工，而海上橋面

安裝工程、隧道部分、以及地面道路的工程亦正進行施工。根據路政署的

評估，按目前進度，香港段工程會於  2017 年年底完成，具備通車條件。

綜合而言，大橋主橋及三地的工程均面對各種困難及挑戰，包括技術困難、

極端天氣、施工安全、界面銜接等多方面風險。現階段，整個港珠澳大橋

項目要於  2017 年底整體建成通車仍需克服一定的困難。在確保工程質量和
安全的前提下，目前大橋管理局及粵港澳三方都在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解

決各自面對的困難，全力推進相關工程的進展。經港珠澳大橋三地政府聯

合工作委員會的進一步綜合評估，港珠澳大橋整體工程力爭於  2017 年年底
完工，並將因應跨界通行政策落實措施等因素，以期早日三地同步通車。  

(b) 

路政署調配內部人力資源 (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的預計人手編制為  71 人 )

監察港珠澳大橋主橋及香港段工程項目  (即香港口岸及香港接線工程項目  )

的實施。在  2017-18 年度的薪酬開支約為  0.7 億元。 


上述的人手編制包括  3 個首長級編外職位，該  3 個職位的任期將於  2017 年 
12 月 31 日屆滿。路政署建議保留兩個首長級編外職位的任期至  2019 年年
底和保留  1 個首長級編外職位至  2020 年年底。運輸及房屋局和路政署會於  
2017 年內就上述建議諮詢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然後再呈交財務委員會  
(財委會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審議，最後提交財委會批准。  

(c)
香港口岸及香港接線工程合約的承建商須按合約要求和相關安全法例成立

和執行安全管理系統。承建商必須確保所有工人進入工地及開工前都已接

受足夠的相關安全訓練，並向他們提供合適的個人防護裝備如安全帽、安

全鞋、反光衣、救生衣及安全帶等。

承建商的管工和安全督導員須每天巡查工地，另外，安全主任每週巡查工

地。每一艘船舶上亦駐有  1 名工程督導員，負責監督海上施工安全。

路政署委聘的顧問公司駐工地人員負責審批承建商制定之施工方案及風險

評估，以確保工程能於施工前及進行期間有足夠監督。駐工地人員亦與承

建商成立了「工地安全及環境管理委員會」，制定和推行工地安全管理制度，

並監察承建商之工程安全表現，路政署及有關政府部門  (包括勞工處  )亦派
員參與該會議及進行安全巡查。顧問公司駐工地人員、承建商的地盤主管

及安全人員日常會巡查工地，當發現有安全問題時，會立刻要求承建商糾

正。

由於以上的安全措施已包括在各工程合約當中，因此並不涉及額外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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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為強化工地安全措施，除現有法例及工程合約內的安全要求外，路

政署亦已要求承建商聘請有職業安全健康局認可的安全審核人員，對港珠

澳大橋香港口岸及香港接線工程項目下  3 個較大型的合約作定期獨立審
核， 審核範圍包括承建商的安全管理系統及安全措施，而相關的開支約  
163 萬元。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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